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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澎湖航空站火災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民用航空局 95 年 3 月 2 日局應字第 09500059810 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 98 年 6 月 2 日局應字第 09800016630 號函核准 

民用航空局 101 年 01月 06日局應字第 1010000793號函核准 
馬公航空站 101 年 01月 12日馬航字第 1010000261號函修訂 
民用航空局 112 年 7月 19日站務場字第 1125012519號函備查 

馬公航空站 112 年 7月 20日馬業字第 1120003520號函修訂 
民用航空局 112 年 11月 8日站務場字第 1125028171號函備查 
澎湖航空站 112 年 11月 8日馬業字第 1120005595號函修訂 

壹、 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 

二、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火災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貳、說明： 

一、本站及各駐站單位發覺轄區內有火災事件時，除按本身作業

程序辦理及通報地方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外，即應依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火災緊急通報作業程序」

（附件二）通報民航局相關組室，通報應以電話、傳真或其

他通訊軟體進行通報作業，俾便採取必要應變措施。 

二、本站(上班時間)或值日室（下班時間）於接獲前項單位通知

時，應通報主任、業務組組長及民用航空局航站管理小組等

相關單位。 

三、當發生「民航局暨所屬機關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附

件二）中之甲、乙級災害規模，必要時由值日官報請主任成

立「火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包括主任、業務組長、

航務組長、總務組長、航警所所長、人事室主任、護士及消

防班班長，並通報民航局。 

四、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小組各成員應就所管轄業務職掌

與受災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並協助受災單位應變處理作業及

有關善後事宜。 

五、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應依照「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作業要點」規定，將災情之蒐集、通報（災害通報單如

附件三、四，內容前後應一致）及災害搶救處理情形之各類

資料彙整，如日誌（附件五）、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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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機場暫停起降情形、(二)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

覽表、(三)機場設施損害情形等，如附件六）及其他損失狀

況等陳報各級首長及相關單位，並負責災害搶救處理情形之

各類資料總統計作業。 

六、火災事件於控制後，由業務組請示主任後，宣告緊急狀況終

止。 

七、有關緊急應變小組值守人員之地點、臥具、給養、通訊、輪

值交通工具，由總務組經常準備，隨時支援。 

八、有關災情相關新聞資料由民航局公共關係室統一發布。 

參、應變程序： 

一、 當航站或房舍發現火警警報響起，中控室值班人員接到火警

訊號立即通知消防班及值日官前往查看後，證實為火災經初

級滅火無法撲滅，立即回報航站消防班現場狀況，並持續滅

火工作。另值日官應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火災

緊急通報作業程序」通報主任後，依指示通知本站各單位成

立火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並立即撥打 119 電話通知澎湖縣

政府消防局，有關通報應以電話、傳真或其它可靠、快捷方

式為之。 

二、 火災現場由業務組組長(非上班時間，由值日人員)指揮搶救

並視需要於機坪或站前走廊等安全地點劃定臨時初級救護

區，航站主任負責總指揮（主任公出時，由防火管理人或值

日人員代理），並由航警局馬公分駐所派員封鎖現場戒備管

制。人員旅客疏散時，由通報班人員(非上班時間，由值日人

員)通知服務台值班人員廣播。 

三、 廣播內容如後：「本站ＯＯ地點發生火災，引導人員立即前往

引導避難，各人員不要搭乘電梯，各航空公司立即協助依疏

散方向（如附件一）疏散旅客。」 

四、 避難引導班立即準備擴音器、麥克風等引導用具趕赴現場，

開啟逃生窗及逃生門，清除逃生路線障礙，引導旅客避難。 

五、 由安全防護班視需要關閉防火門及防火鐵捲門，對用電、供

電設備及易燃物採取必要隔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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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安全救護班立即劃定臨時初級救護區，進行初級燒燙傷、嗆

傷等救護工作。 

七、 航空公司應提供輪椅等輔具協助行動不便旅客避難，並協助

引導人員之一切引導旅客避難工作。 

八、 航廈於發現火災時，得暫時關閉，俟狀況排除或無安全顧慮

時始重新開放作業，並依總指揮官指示告知塔台火災情形及

航站， 以因應後續航班動態處理現況。 

九、 火災應變小組應集中人力、物力、機具，掌握情況，適時搶

救處理災害，務使災害減至最低程度。 

十、 火災應變小組各班職掌： 

任 務 

編 組 
單 位 人 員 工 作 職 掌 

聯 絡 

電 話 

隊長 航空站 主任 
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

組。 
922-9100 

副隊長 航空站 防火管理人 

1. 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

長不在時，代理任務。 

2. 設置自衛消防本部。 

922-9111 

通報班 航空站 
業務組人員 

航務組人員 

3. 輔助隊長、副隊長。（當隊

長及副隊長不在時，代理

其任務） 

4. 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情

報。 

5. 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

導至災害現場，其重點如

下： 

(1)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

道、引導至進出口或緊急

昇降機。 

(2)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

燒範圍，以及有無受困或

受傷者等。 

6. 發生火災時即向消防機關

通報，並確認已通報。 

7. 向消防班提供情報，並引

導消防人員至災害現場。 

8. 適當進行現場廣播，並應

避免旅客及人員驚慌。 

9. 廣播通知人員疏散至安全

處。 

922-9111 

922-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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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務 

編 組 
單 位 人 員 工 作 職 掌 

聯 絡 

電 話 

滅火班 航空站 消防班人員 

1. 負責消救車輛之動員。 

2. 執行火災現場消救滅火任

務。 

922-9119 

避難 

引導班 
航空站 人事室及駐站單位 

1. 利用擴音器、麥克風等引

導現場人員避難。 

2. 採取引導措施防止現場人

員發生驚慌。 

3. 打開緊急出口(安全門等)

並引導之。 

4. 移除妨礙避難之物品。 

5. 確認所有人員是否已避

難，並將結果告知避難引

導班班長後向現場指揮官

報告。 

 

922-9171 

安全 

防護班 
航空站 

業務組、總務組及

駐站維護人員 

1. 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

門、防火閘門。 

2. 對危險物品、爆炸物、火

氣設備、電器設備等採取

緊急防護及阻絕措施。 

3. 防止自動灑水設備不當放

水造成水源之不足。 

4. 操作緩降機具、供逃生人

員使用。 

5. 設定禁止進入區域。 

922-9131 

安全 

救護班 
航空站 護  士 

實施初級救護並配合將傷患

後送或包紮 
922-9156 

警戒組 航警所 航警所人員 

1. 事故現場封鎖（二線三

區）。 

2. 交通維持及管制。 

3. 消救車輛、人員引導。 

92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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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暨所屬機關災害規模及通報層級一覽表 
 
災害別 

 

主管部

會 

 

甲級災害規模：通報

至行政院 

乙級災害規模：通
報至內政部消防署
及災害防救主管機
關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至
直轄市、縣（市）政府
消防局及災害權責相
關機關 

火災、 

爆炸災

害 

內政部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造成多數人員

死、傷或失蹤，

對社會顯有重

大影響者。 

二、燒毀或炸毀多數

房 屋，情況危

急，並有 持續

擴大之虞者。 

三、有消防或義勇

消防人員因執

勤或救災死亡

之案件者。 

四、重要場所(軍、

公、教辦公廳舍

或政府首長 公

館)、重要公共設

施 發生火災、

爆炸，造 成人

員受傷或死亡 

者。 

五、災害有擴大之

趨勢， 可預見

災害對社會有

重大影響者。 

六、具新聞性、政治

性、敏感性或經

內政部消防署

署長（或總值日

官）認有陳報必

要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造成人員死、

傷或失蹤之火

災、爆炸，災

情嚴重者。 

二、 供人使用之建

築物燒毀或延

燒面積超過三

千平方公尺者。 

三、 燒毀或炸毀供

人 使 用 之 物

（含車、船、

航空器或農作

物 、 動 物 

等），財物損失

達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上。 

四、 船 舶 、 航 空

器 、 捷 運 車

輛、火車等交

通 工 具 或 港

口、機場、車

站發生火災，

情況嚴重者。 

五、 石油化學工業

之危險物質設

施、高壓氣體

設 施 等 發 生

火、爆炸或相

當程度洩漏，

情況嚴重者。 

六、 重要場所(軍、

公、教辦公廳

舍或政府首長

公館)、重要公

共設施發生火

災、爆炸者。 

七、 火勢燃燒達二

小時以上，無

法控制者。 

火災、爆炸災害達各
級消防機關救災救
護指揮中心作業規
定律定之通報標準
時，由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消防
局）將災情陳報內政
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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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消防或義勇

消防人員因執

勤或救災受傷

住院情形者。 

九、 具新聞性、政治

性、敏感性或

經內政部消防

署總值日官認

有陳報必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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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二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火災緊急通報作業程序 

注意事項： 
 一、應向民航局值日室通報（下班時間），並複式通報民航局業務主管單位（上

班時間）。 
 二、甲乙級狀況發生時，有關單位主管並應直接向局長、副局長通報。 

航空站主任(代理人) 

06-9213058/0937-309-600 

馬公塔台 
06-9218647 
軍線 918938 
FAX:06-9228712 

航
空
站
消
防
班 

內
線 119 

航空站值日室  

06-9228100/06-9229146 

FAX:06-9229144 

火災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06-9228100/06-9229146 

FAX:06-9229144 

航空站中控室 
06-9229107 

 

馬
基
隊
醫
務
室 

軍
線 918995 

空
軍
消
防
班 

軍
線 918590 

航
空
站
護
士 
內
線166/156/159(

護
理
室) 

空
軍
救
護
車(
無
線
電
通
知) 

機
場
特
種
防
護
團 06-9229171 

        

總
幹
事 0937-309-605 

航
空
站
服
務
台06-9229123 
(

航
廈
大
廳
旅
客
疏
散) 

航
空
公
司(

無
線
電) 

本
站
業
務
組 06-9228111 

本
站
航
務
組 06-9228151 

航
空
站
護
士 

內
線 166/156/159(

護
理
室) 

澎
湖
緊
急
醫
療
網 

無
線
電/ 

                06-9272162

轉231(

動
員) 

航
空
警
察
局
馬
公
分
駐
所 

內
線 110 

當地警察機關縣警局  
110/06-9272105/069272557 

澎湖地方法院地檢署 
06-9211699 

澎
湖
縣
消
防
局 119/06-9263346 

馬公分隊 06-9272137 

湖西分隊 06-9921119 

白沙分隊 06-9932119 

澎南分隊 06-9950119 

西嶼分隊 06-9981544 

澎
湖
縣
救
難
協
會 06-9219995  

        

組
幹
事 0912-151-880 

丙
級
以
上
災
害
規
模 

民航局  局長     02-23496000 /FAX 2349-6006 

副局長   電話 02-23496009/傳真 2349-6349 

副局長   電話 02-23496011/傳真 2349-6270 

主任秘書 電話 02-23496296/傳真 2349-6299 

上班時間：航站管理組 
         電話：8770-2530 
         傳真：8770-2572           
下班時間：民航局值日室 
         電話：2349-6300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 
         電話：2349-6104~5 傳真：2349-6201 

備註：                              
上班時間通報線 

      24 小時通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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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災害傳真通報單 
傳   送   機   關 （單 位）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民航局局長室(FAX: 02-23496006) 
   □民航局副局長室(FAX: 02-23496349) 
   □民航局副局長室(FAX: 02-23496270) 
   □民航局主任秘書室(FAX:02-23496299) 
   □航站管理組（FAX：8770-2572）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FAX：2349-6201） 
 (24 小時) □民航局值日官室(FAX:23496286） 
 

通 報 別 □初報 □續報第（ ）報□結報 

通 報 
人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    話  
傳 
真  

災 害 類 別 火災 災害規模 □甲級   □乙級  □丙級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電話： 

發 生 時 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 害 地 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 生 原 因  

現 場 狀 況 

 
 
 
 

傷亡/損失（壞）

情  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 變 措 施 

□未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撤除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      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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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編   號：           號 

受文者  

副  本 

收受者 
 

內  容 

 

發  文 

 

單  位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地點：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 126   

       之 5號 

電話：06-9229111 

傳真：06-9229144 

回報單 

□一、 年 月 日 時 分成立(撤除)「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二、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專責人員」姓名：     職稱：    連絡電話： 

     單  位：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    填報人： 

 
 
 
 
 
 

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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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湖航空站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工作日誌 

應變項目：         災害 

日  期 時    間      紀        錄        事        宜 備    註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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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火災緊急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9-14 

 

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製表時間:__.__.__/ __：__ 

(一)機場暫停起降或關閉情形          

場  名    關場日期時間 關  場  原  因 備註(暫停起降、關場) 

    

 

(二)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覽表 

項

次 

日  期 

時  間 
航空公司 

航線或 

班  次 

延誤或 

停  班  

原              因 

(機場關閉、天候因素、航班調度) 
備  註 

       

       

       

       

 

(三)機場設施損害情形(含施工中工程設施) 

項

次 
航空站名 損害日 

期時間 

預計修護 
日期時間 
(工作天) 

復原經 
費預估 
(仟元) 

災害情形 

 

目 前 搶 救 措 施 

( 具 體 作 為 ) 
備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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